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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警方處理性工作者及搜查被羈留者事宜小組委員會 

 
投訴警察課於 6 月 19 日向各個性工作者團體簡介投訴警員程序的情序，可是現

時性工作者拒絕向投訴的原因並非因不了解有關程序，而是對現時的投訴欠缺信

心，過去有超過 20 宗性工作者向投訴警察課作出投訴警員的個案，但所有調查

結果因「缺乏獨立証人或其他佐証」而「無法証實」。由於警察侵犯性工作時，

往往都是警員與性工作者獨處，即使當時有其他在場人士，亦只有警務人員，因

此性工作者對警員的投訴往往難以成立。近日更有性工作者的錄影機被警員取去

後不知所踪。 
 
此外，性工作者經常要面對報復的問題，有性工作者曾因投訴警察而被趕絕，而

警方亦經常以電話、「探訪」等方法滋擾鄰居及當時人。而更可怕的，性工作者

在投訴後被一些不知名人士或自稱警員的人恐嚇，迫使受害人放棄投訴。此外，

投訴警察課往往在給予被投訴警員及有關警員通知其才取口供，令警員有足夠時

間夾口供。 
 
若投訴警察課未能處理及正視有關問題，投訴課只是名存實亡。本會向投訴課提

出投訴時，警方代表只是要求性工作者再作出投訴，並沒有積極處理現時投訴課

存在的問題。 
 
本會感謝警察防止罪積極處理性工作者被殺及被劫等問題，以致前線警員在處理

性工作者因暴力而求助時的處理有明顯改善。因此，我們希望投訴警察課能正視

現存的問題，作出改善。 
 
 
 
紫藤 
2009 年 6 月 23 日 
 
 

立法會 CB(2)2022/08-09(02)號文件



 
我們在 5 月份向立法會提供的文件上經已列出多個個案及現時投訴課出現的問

題:  
 

以下是性工作者被騷擾的情況 

此外，警員更對於投訴人進行騷擾、壓迫令性工作者不敢投訴。以下是一些例子: 

1. 油麻地一名性工作者投訴警察後，被警員趕絕，警告她不可以再在該區出

現;  

2. 亦有性工作者被警告，若她進投訴，警員會不斷行動，令她及同行均不能

工作 

3. 投訴人已要求警員不要直接與她聯絡，警員不但多次至電給她，甚至致電

到她家中，通知投訴人家人:「有警察找你」，令受害人受到嚴重的壓力。 

4. 投訴課的警員威迫利誘投訴人放棄投訴 

「投訴對你無好處，警方會知道你的投訴資料及內容，對你更不利，你應放

棄投訴。 

「只有你與警員，沒有獨立的証人，你投訴的話，會控告你誣告」 

5. 一名性工作者在投訴被警員經常上門騷擾，她並沒有把投訴的告知其他

人，怎料，她在向一名男士提供性服務後，該男子自稱警員及警告投訴人:

「你怕不怕打劫?」「無論你投訴多少次，我們都會再來。」性工作者對事件

感到十分恐懼及驚訝，感到嚴重威脅，因為除了警方及紫藤外，並沒有任何

人知道此事。她擔心會再受騷擾，只好放棄投訴及搬走。 

 

1.  未 有 即 時 保 存 有 關 投 訴 之 証 明  

a. 黎 女 士 於 11 月 向 法 庭 警 員 提 出 投 訴 ， 警 員 沒 有 如 實 記 錄 黎 女 士 之

傷 勢，亦 拒 絕 安 排 她 到 醫 院 驗 傷。只 告 訴 她 等 投 訴 警 察 課 電 話 後 才 驗

傷 。 黎 女 士 為 免 傷 痕 消 失 而 自 行 到 醫 院 驗 傷 。  

 

b. 有 女 士 投 訴 被 警 員 毆 打 及 性 侵 犯 ， 投 訴 警 察 課 在 3 日 後 才 安 排 受

害 人 驗 傷 。  

 

2.  誤 導 受 害 人 放 棄 投 訴  

投 訴 警 察 課 職 員 ， 會 恐 嚇 投 訴 人 放 棄 投 訴  

 

a. 黎 女 士 在 投 訴 後 數 天 收 到 一 個 自 稱 投 訴 警 察 課 警 員 之 電 話 ， 警 員

問 黎 女 士 是 否 有 証 人 在 場。黎 女 士 向 警 員 說 :「 當 時 只 有 警 員 可 作 証 ，

但 擔 心 警 員 不 會 為 她 作 証 。 」警 員 回 應 : 「 警 察 不 會 替 你 作 証 ， 如 你



沒 有 証 人 ， 會 告 多 你 一 條 罪 ， 指 你 誣 告 。 」最 後 黎 女 士 因 沒 有 証 人 ，

怕 會 再 被 告 而 放 棄 投 訴 。  

 

b. 警 察 投 訴 課 警 員 對 被 羈 留 的 性 工 作 者 說 : 「 由 於 你 的 案 件 在 審 理

中，現 時 不 會 處 理，在 案 件 完 結 後 才 開 展 為 期 約 半 年 的 調 查，即 使 刑

滿，你 仍 要 留 在 獄 中 多 留 半 年 等 待 調 查 結 果。」最 後 迫 使 她 放 棄 投 訴、

在 監 獄 企 圖 自 殺 2 次 。  

 

c. 警 察 投 訴 課 警 員 對 投 訴 人 說 : 「 投 訴 都 無 用。你 公 開 件 事 對 你 都 無

好 處 。 做 那 麼 多 事 都 只 是 浪 費 時 間 。 」  

 

d. 你 要 投 訴 警 察 ， 可 在 打 官 司 時 向 律 師 提 出 ， 因 為 你 現 在 投 訴 會 對

你 不 利 。  

 

3.  大 事 化 小  

黎 女 士 投 訴 被 警 員 毆 打，但 在 06 年 12 月 日 向 女 警 投 訴 時，女 警 只 把

投 訴 列 為 警 員 投 訴 「 不 當 行 為 」， 而 沒 有 把 投 訴 列 為 毆 打 。 因 此 黎 女

士 第 二 次 投 訴 時 ， 她 自 己 寫 口 供 堅 持 投 訴 警 員 毆 打 。  

 

4.  拒 絕 記 錄 投 訴  

a. 黎 女 士 投 訴 警 員 在 11 月 無 理 使 用 手 扣 。 女 警 以 警 員 有 權 使 用 手 扣

為 由 拒 絕 記 錄 ， 經 黎 女 士 及 紫 藤 職 員 林 依 玲 堅 持 及 爭 辯 15 分 鐘 ， 女

警 (才 願 意 記 錄 。 此 外 ， 警 方 亦 接 納 黎 女 士 自 己 準 備 的 口 供 紙 作 為 口

供 ， 經 黎 女 士 及 紫 藤 職 員 林 依 玲 堅 持 及 爭 辯 10 分 才 願 意 接 納 。  

b. 一 受 害 人 在 被 羈 留 的 12 小 時 期 間 被 剝 光 衣 物 搜 身 四 次，在 投 訴 時

警 員 堅 稱 警 方 有 權 剝 光 衣 物 搜 身 而 拒 絕 記 錄 。  

 

5.  投 訴 後 被 威 脅 或 報 復  

a. 有 街 坊 告 訴 黎 女 士 涉 案 警 員 ， 曾 到 油 麻 地 追 查 黎 女 士 的 下 落 ， 更

告 訴 街 坊，黎 女 士 不 用 打 官 司 一 定 會 輸。對 黎 女 士 造 成 很 大 的 威 脅 ，

令 她 不 敢 再 在 該 區 出 現。而 有 關 証 人，亦 擔 心 受 警 方 滋 擾 而 拒 絕 作 証。 

 

b. 投 訴 人 劉 女 士 投 訴 被 警 員 撫 摸 胸 部 ， 因 怕 被 家 人 知 道 事 件 ， 在 投

訴 時 要 求 警 方 不 要 至 電 給 她 ， 要 求 警 員 有 需 要 時 與 紫 藤 聯 絡 代 為 轉

告 。 但 警 員 多 次 至 她 家 裡 ， 對 她 造 成 嚴 重 威 脅 。  

此 外，劉 女 士 在 一 星 期 內 被 要 求 到 警 處 落 口 供 兩 次、其 後 亦 多 次 至 電

留 女 士 要 求 她 把 當 日 穿 著 的 衣 物 帶 回 警 署。當 紫 藤 職 員 要 求 陪 同 劉 女

士 到 投 訴 警 察 課 時 ， 警 員 又 稱 無 需 把 衣 物 帶 回 警 署 。  



 

c.  曾 有 性 工 作 者 在 投 訴 警 員 後，被 警 察 員 恐 嚇 : 「 以 後 見 你 一 獲 打 一

獲 。 」  

 

d. 荃 灣 區 有 性 工 者 投 訴 警 員 後 ， 警 員 帶 同 攝 影 器 材 ， 拍 攝 性 工 作 者

的 樣 貌 及 其 工 作 場 所 ， 令 她 在 威 嚇 下 放 棄 投 訴 。  

 

6.  遲 遲 沒 有 投 訴 結 果  

06 年 11 月 黎 女 士 之 個 案 投 訴 至 今 仍 沒 有 任 何 結 果 。  

 

7.  拒 絕 接 受 投 訴  

a.  鐵 籠 困 被 捕 人 士  

05 年 6 月 尖 沙 咀 警 署 以 鐵 籠 囚 被 捕 人 士 ， 雖 然 市 民 劉 先 生 曾 向 投 訴

警 察 課 投 訴 ， 但 警 方 卻 不 受 理 。 至 今 仍 沒 有 警 員 為 事 件 負 責 。  

b. 警 員 接 受 手 淫  

自 04 年 開 始 紫 藤 要 求 警 方 修 改 放 蛇 指 引 ， 禁 止 警 員 接 受 手 淫 服 務 。

而 紫 藤 提 供 的 資 料 當 中 顯 示，警 員 在 違 反 警 察 指 引 的 情 況 下，接 受 手

淫 服 務 ， 警 方 對 有 關 案 件 ， 亦 沒 有 任 何 跟 進 。  

紫 藤 亦 曾 去 信 警 察 投 訴 課 投 訴 ， 但 警 方 回 應 指 出 ， 對 警 察 守 則 的 投

訴 ， 並 不 是 投 訴 警 察 課 處 理 的 範 圍 ， 把 案 件 列 為 「無須向警監會報告的

投訴」，警監會及警察投訴課均不受理。 

 
8. 調查欠缺透明度及調查不公平 
投訴人沒法了解案件調查的情況、內容，亦無法就警員之回應提供補充資料，即

使警員提供不正確的資料，亦無法核實。 
 
9. 自己人查自己人 
劉慧卿議員協助本會就某一警區某一隊(即 X 區特別職務隊第三隊)警員入屋威

迫、哄騙性工作者拍照及簽名。經投訴警察課轉介，處理投訴之警員是屬於被投

訴之隊伍(即 X 區特別職務隊第三隊)，即自己處理對自己的投訴。 
 
10. 投訴課通水 
投訴警察課往往在給予被投訴警員及有關警員通知其才取口供，令警員有足夠時

間夾口供。此外，亦讓警員有機會騷擾証人。 
 


